新会区旅游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救援预案

为了迅速、有效地处置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突发公共事件，尽可能地为旅游者提供救援和帮助，保护旅游者的生命安全，根据我区的旅游实际情况，制定本预案。 

    一、 制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 

    《旅行社管理条例》 

    《导游人员管理条例》 

    《中国公民出国旅游管理办法》 

    《旅游安全管理暂行办法》 

    《旅游安全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 

二、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处置旅游者因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突发社会安全事件而发生的游客伤亡事件。 

    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导致的游客伤亡事件，包括：水旱等气象灾害；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民航、铁路、公路、水运等重大交通运输事故；其他各类安全事故等。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造成的游客伤亡事件，包括：突发性重大传染性疾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 疾病、食物中毒，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事件等。 

    突发社会安全事件特指发生涉外旅游突发事件和旅游节庆活动事故。包括：发生港澳台和外国游客死亡事件，在旅游节庆活动中由于人群过度拥挤、火灾、建筑物倒塌等造成人员伤亡的突发事件。 

三、基本原则 

    (1)以人为本，救援第一。在处理旅游突发公共事件中以保障旅游者生命安全为根本目的，尽一切可能为旅游者提供救援、救助。 

    (2)属地救护，就近处置。在安全事故发生后，要及时向事发地相关部门及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报告，寻求当地政府援救与帮助。力争在最短时间内将危害和损失降到最低程度。 

    (3)及时报告，信息畅通。各旅游企事业单位在事故发生后，要在第一时间内，立即向事发地及注册地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和相关单位报告，或边救援边报告，并及时处理和做好有关的善后工作。 

四、组织机构 

新会区旅游局成立旅游安全应急救援领导小组，组长由局长胡锦旋担任；副组长由副局长梁健平、卢银翠担任，成员：英北亮、李彦斌、叶坚锋、黄锦莹、罗欢鸣。
安全应急救援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李彦斌股长担任，负责突发事件信息的收集、核实、传递、通报，协调有关部门做好应急救援工作。 

五、工作职责 

（一）按照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认真执行旅游安全管理工作的有关规定。 

（二）坚持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实行统一指挥，分级管理。  

（三）负责通知有关人员和协调有关部门对旅游安全重特大突发事件的应急救援与调查处理，负责上报各类旅游突发事件。 

（四）认真落实事故的“三不放过”原则，对工作不负责任，玩忽职守者要建议进行责任追究。 

（五）依法对本辖区内旅游行政管理部门、企事业单位的应急救援预案的制定与实施进行监督和检查。 

六、应急救援适用单位 

（一）旅行社： 

1、要成立安全和应急救援领导小组，并制定组、接团的安全和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2、按规定做好各类合同的签定，旅行社要与游客和旅游车辆单位签定租用合同，明确安全生产等工作责任。 

3、制订和实行旅游团队活动中的旅游安全措施、要求全体员工都要熟悉安全救援常识、应急救援预案和安全防范措施。 

4、要选择符合旅游运营规定的车辆为旅游团队服务。 

5、对开展特殊旅游项目的活动，事前必须制定好各项应急救援预案和措施。 

6、带团导游员随时向旅游者提醒安全注意事项，旅途中遇特殊情况，要立即向本单位领导汇报。 

（二）旅游星级饭店 

1、要成立安全和应急救援领导小组。并制定有关安全、消防等应急救援预案。 

2、认真做好消防、治安、卫生、防疫工作和各种紧急救援的物质准备工作，防范各类可能发生的重特大事故。 

3、要对员工进行安全知识的培训，熟悉安全防范措施、应急救援预案和救护常识。 

4、对餐厅、厨房、商场、舞厅、酒吧、咖啡厅等卫生防疫要达标。对重要的公共场所要加强值班制度和卫生消毒制度。 

5、加强对配电房、水泵房、锅炉房、燃油气房、消防和安全监控室等24小时值班制度和严格操作规程。 

（三）旅游景区（点）、游乐场所 

1、成立安全和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领导小组。领导小组要下设抢救救援组，警戒保卫组、通讯联络组、医疗救护组、疏散引导组等组织。 

2、要制定各类游览，游乐规则和游客须知。 

3、加强对危险性较大的特种设备，客运索道、缆车、游船等设备的检查，坚持日小检，周中检、月大检，要保存好原始检查记录。 

4、较大的景区（点）在旅游黄金周期间，要加强警力，并做好重点时段的游客分流疏散工作。 

5、加强对全体员工进行旅游安全应急救援培训，提高救护技能。 

七、应急救援措施 

（一）全区各级旅游单位都要制定“旅游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预案”和成立“旅游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领导小组”。 

（二）应急人员要学习和掌握一定的旅游安全防护技能及本职工作所需要的消防、卫生、防疫、救护等安全知识、应急措施，增强对事故预防和应急处理能力。 

（三）当发生突发事件时应当立即采取抢救和保护措施，并报告相应的应急救援领导小组和有关部门。 

（四）当发生事故隐患和不安全因素时，现场安全员应立即采取有效措施，按操作规程，及时处理，同时要报告本单位应急救援领导小组。 

（五）在遇到险情、灾情时，应按要求做好疏散撤离工作，并及时提醒游客和附近的群众要听从现场统一指挥。 

八、应急救援程序 

   （一）当发生事故后，现场人员应立即报告本单位应急救援领导小组和当地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并就近寻找有关救援单位。同时电话上报区旅游局应急救援领导小组办公室。（电话：6173305、6173306，传真：6173302） 

（二）事故单位的应急救援领导小组接到报告后，应急处理领导小组立即进入应急处理工作状态，以最快捷的时间赶赴事故现场，指挥展开抢险救援行动，防止事故扩大，减少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并立刻将事故发生及救援情况报区旅游局应急救援领导小组办公室，事后还要书面报告事故的起因、分析诡害教训等。 

（三）区旅游局应急救援领导小组接到发生事故报告后，应在第一时间赶赴事故现场，并报告同级政府、安监部门、上级旅游行政部门和有关部门，要协助有关部门组织紧急救援，保护现场，妥善处理善后事宜。 
九、旅游安全事故报告程序及内容

   1、事故发生后的首次报告内容：  
（1）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  
（2）事故发生的初步情况；  
（3）事故接待单位及与事故有关的其他单位；  
（4）报告人的姓名、单位和联系电话。   
    2、事故处理过程中的报告内容：  
（1）伤亡情况及伤亡人员姓名、性别、年龄、国籍、团名、护照号码；  
（2）事故处理的进展情况；  
（3）对事故原因的分析；  
（4）有关方面反映和要求；  
（5）其他需要请示或报告的事项。   
    3、事故处理结束后，报告单位需认真总结事故发生和处理的全面情况，并做出书面报告，内容包括：  
（1）事故经过及处理；  
（2）事故原因及责任；  
（3）事故教训及今后防范措施；  
（4）善后处理过程及赔偿情况；  
（5）有关方面及事主家属的反映；  
（6）事故遗留问题及其他。  
附：本局应急救援领导小组成员联系电话：

姓名      职务          办公电话          手机号码

胡锦旋    组长          6173303          13702200930

梁健平    副组长        6173300          13828086366

卢银翠    副组长        6173307          13929017300

英北亮    成员          6173305          13630490776

李彦斌    成员          6173306          13802619911

叶坚锋    成员          6173305          13802613272

黄锦莹    成员          6173306          13822352279
罗欢鸣    成员          6173305          13702207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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